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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

 

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9 年

9月 1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

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就本次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发表

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暨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

公司当前制造体系已具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大型燃煤锅炉微细粉尘减排技

术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”的规划产能。公司本次变更剩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，决

策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规定，不影响公司制造体系总产能，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

使用效率，降低财务费用，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该议案相关内容，

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关于合资设立项目公司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

（一）事前认可 

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，向我们提供了该议案的相关资料，并进

行了必要的沟通，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

议。 

（二）独立意见 

1、本公司与浙江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环保集团”）以货币形式

分别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、5,700 万元合资成立项目公司，由项目公司承继项目

合同，并将项目委托本公司运维，在缓解本公司资金压力的同时，有助于项目合

同的正常执行，保障了本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，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。 

2、本公司将在资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尽快收购环保集团所持有的项目公

司股权，收购价格将以环保集团的出资款本金加期间利息（利率按照银行同期基

准利率）为基准协商确定，收购价格公平合理，并可有效规避同业竞争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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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无关于本次交易须回避表决的关联董事，董事会决策

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该议案相关内容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杨莹、沈东升、周胜军、金赞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2 日 

 


